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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坡北变电站蓄电池组经充放电试验测试数据超出标准值，应购置新蓄电池组进行更换。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蓄电池
	100Ah
	块
	18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三、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

厂家应提供蓄电池生产制造的资质文件和相关证书和产品设计和制造符合中国最新版国家标准（GB）或电力行业标准。
四、货物使用环境及技术参数

1、标准温度25℃，极限温度-25℃。
2、环境湿度不大于95%。

3、参考海拔1500米。
五、技术要求

1、适合变电站断路器永磁机构分合闸使用，不能用一般UPS电源用蓄电池替代或以次充好。
2、蓄电池容量:100Ah，额定电压12V  数量18块。配置蓄电池串联连接铜导线不小于16平方毫米，压接O型线鼻与固定螺丝配套；蓄电池两端固定螺丝加红、黑绝缘冒；蓄电池1—18不干胶编号贴2套。

3、蓄电池尺寸≤长350；宽170；高240。
4、蓄电池放电试验方式IC10,单体蓄电池电压不低于10.8V。

5、蓄电池外壳采用ABS材料,承受内部压力不变形，蓄电池内部压力过大,胶帽自动开启，压力正常时自动关闭。

6、采用专业密封胶防止漏液。

7、蓄电池要求全新，出厂日期不超过3个月，设计使用寿命≥10年。

六、运输及包装要求

购买方出具联系人、联系方式、收货地址，由出卖方将理士蓄电池包装防护运送至购买方约定的地点，包装应具有良好的保护措施，以确保装置安全运抵现场,并保证运输过程中产品完好无损，运费及包装防护费用厂家负担，且包装到货后包装品不回收。
七、质量及验收要求

根据技术要求到使用单位对蓄电池进行验收，由使用单位组织有关人员对蓄电池进行开箱验收。

如发现出卖人提供的货物有缺陷，不符合技术要求和合同规定时，如属出卖人责任，提供伪造蓄电池或不达标容量蓄电池，则购买方有权向出卖人提出退货或换货。由此产生的退货、换货费用、运费及保险费由出卖人负担。
八、安装、调试要求

1、蓄电池在安装、测试期间 如发生蓄电池达不到C10放电标准，厂家应负责调换并承担全部费用，如更换的蓄电池再次充放电试验达不到标准，则无条件退货，卖方承担全部费用。

九、服务及质保要求

1、 保质期：蓄电池投入使用后3年，保质期内如出现质量问题，厂家应免费18块整组更换。

2、蓄电池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需要技术指导时，必须在24小时内提供技术支持或委派工程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十、供应商须提供技术资料要求

出卖人按规定给产品使用人提供装箱清单、产品合格证，试验方法等技术资料，要求技术文件和说明书一起发货。

十一、其他

厂家如对技术规格书有异议，请联系买方技术人员沟通解决。

电管处技术联系人：刘学林     手机：13137219376

                             电话：0372-585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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